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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彰化縣各行政區噪音管制區圖修正異動說明 

鄉鎮市 修正項目 說明 

員林市 1.修正學校、機關、醫院用地

面積，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 

2.修正學校名稱。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醫院用地之面積有部分

與實際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

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

重新檢討劃定。 

2.原中州技術學院之名稱修正為中州科技大

學，以符現況。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大村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新增福安社區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原未劃定福安社區，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

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

重新檢討劃定。 

永靖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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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和美鎮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學校名稱。 

4.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原和美國中之名稱修正為和美高中，以符

現況。 

4.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伸港鄉 1.修正機關用地面積，確實劃

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2.修正全興工業區之面積，確

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1.原各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相符

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

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

定。 

2.原全興工業區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

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

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

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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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西鄉 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確

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

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

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

劃定。 

鹿港鎮 1.修正學校、機關、醫院用地

面積，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因使用

地類別變更，修正為第三類噪

音管制區。 

3.修正醫院名稱。 

4.新增鹿江國際中小學用地為

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5.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醫院用地之面積有部分

與實際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

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

重新檢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之面積有部分因使用地

類別變更，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

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

定。 

3.原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鹿基分院、鹿

東分院之名稱修正為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鹿港基督教醫院、鹿港基督教醫院長青院

區，以符現況。 

4.原未劃定鹿江國際中小學，爰依據內政部

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

資予以重新檢討劃定。 

5.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一、相鄰二噪音管制

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類噪

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二類

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以加

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福興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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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秀水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北斗鎮 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確

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

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

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

劃定。 

田尾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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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頭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埤頭工業區位置及面

積，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

制區。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埤頭工業區之位置及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溪州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二林鎮 1.修正學校、機關、醫院用地

面積，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

之面積，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

音管制區。 

4.修正學校、醫院、科學園區

1.原各學校、機關、醫院用地之面積有部分

與實際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

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

重新檢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原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之面積有部分與

實際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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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5.新增二林鎮立幼兒園為第二

類噪音管制區。 

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

新檢討劃定。 

4.原原斗國中、原斗國小、中部科學園區二

林基地、彰化基督教醫院二林分院之名稱修

正為原斗國中小、中部科學園區二林園區、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二林基督教醫院，

以符現況。 

5.原未劃定二林鎮立幼兒園，爰依據內政部

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

資予以重新檢討劃定。 

竹塘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芳苑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學校名稱。 

4.修正芳苑工業區面積，確實

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原民權國小之名稱修正為民權華德福實驗

國中小，以符現況。 

4.原芳苑工業區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相符

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

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

定。 

大城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刪除潭墘國小、永光國小、

頂庄國小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潭墘國小、永光國小、頂庄國小因已停



7 
 

 辦，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都市

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定為第

三類噪音管制區。 

田中鎮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工業區名稱。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大新工業區之名稱修正為田中工業區，

以符現況。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社頭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新增社頭織襪產業園區為第

四類噪音管制區。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未劃定社頭織襪產業園區，爰依據內政

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

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定。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8 
 

二水鄉 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確

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不

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

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

劃定。 

彰化市 1.修正學校、機關、醫院用地

面積，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

管制區。 

2.修正醫院、學校名稱。 

3.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4.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醫院用地之面積有部分

與實際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

繪圖資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

重新檢討劃定。 

2.原漢銘醫院之名稱修正為漢銘基督教醫

院，另增加平和國小建和校區名稱，以符現

況。 

3.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4.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花壇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9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芬園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刪除同安國小安山分校第二

類噪音管制區。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同安國小安山分校因已整併至同安國

小，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及本縣都市

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討劃定為第

三類噪音管制區。 

溪湖鎮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都市計畫工業區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四類噪音管制

區。 

3.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原都市計畫工業區用地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3.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埔鹽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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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埔心鄉 1.修正學校、機關用地面積，

確實劃分為第二類噪音管制

區。 

2.修正圖例中周界 50公尺範

圍相關文字說明，避免第二、

四類相鄰情形。 

1.原各學校、機關用地之面積有部分與實際

不相符之情事，爰依據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

及本縣都市計畫區最新相關圖資予以重新檢

討劃定。 

2.依噪音管制區劃定作業準則第 7條各類別

噪音管制區劃定原則如下：「一、相鄰二噪音

管制區之劃定不得有下列情形：(一)將第四

類噪音管制區相鄰之地區，劃為第一類或第

二類噪音管制區。」，針對第二類噪音管制區

周界 50公尺範圍倘鄰第四類噪音管制區，予

以加註文字說明，以符合前揭規定。 

 


